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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896/99-00(01)號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當局的跟進行動當局的跟進行動當局的跟進行動當局的跟進行動

本文件列出當局就 2000 年 3 月 29 日發出的跟進問題一覽表部
分項目所作的回應。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a 及及及及 1b(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

2. 生署過去 3 年的醫療護理專業人員人手編制情況載於附件
1。

3. 過去 3年間開展的新服務包括長者健康服務(自 1998年起設立)
及中醫藥(自 1998 年起設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a 及及及及 2b(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

4. 委員提出的有關問題如下： (a)使用激光脫痣是否屬於醫藥治
療，以及 (b)如何區別化學藥品及醫護設備在美容與醫療兩方面的應
用。我們就委員提問的回應見於附件 II。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7.3(藥品銷售管制藥品銷售管制藥品銷售管制藥品銷售管制)

5. 涉及監禁刑罰的 3 個案例詳情如下：

被告被告被告被告 控罪控罪控罪控罪 刑罰刑罰刑罰刑罰

獲授權毒藥

銷售商

! 在缺乏藥劑師監管的
情況下銷售第 I 部毒
藥

! 在缺乏處方的情況下
銷售附表 3 的毒藥

! 罰款 5,000 元

! 每項控罪判處監
禁 2 個月，緩刑
12 個月；同期執
行

獲授權毒藥

銷售商

! 在缺乏藥劑師監管的
情況下銷售第 I 部毒
藥

! 罰款 10,000 元

! 監禁 2 個月，緩刑
12 個月

獲授權毒藥 ! 在缺乏藥劑師監管的 ! 罰款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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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被告被告被告 控罪控罪控罪控罪 刑罰刑罰刑罰刑罰

銷售商 情況下銷售第 I 部毒
藥

! 在缺乏處方的情況下
銷售附表 3 的毒藥

! 每項控罪判處監
禁 2 個月，緩刑
12 個月；同期執
行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7.4 (醫院管理局和醫院管理局和醫院管理局和醫院管理局和 生署落實資源增值計劃的情況生署落實資源增值計劃的情況生署落實資源增值計劃的情況生署落實資源增值計劃的情況)

6. 有關醫院管理局和 生署在 2000-01 年度施行資源增值計劃的
資料，已刊載於兩者的網址內。

生福利局

2000 年 5 月

c: \conn ie\asm2\2000\hpanel \p05081c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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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醫療護理職系的人力需求

生署負責公共健康職務的醫療生署負責公共健康職務的醫療生署負責公共健康職務的醫療生署負責公共健康職務的醫療 生人員所擔任服務人數分項數字生人員所擔任服務人數分項數字生人員所擔任服務人數分項數字生人員所擔任服務人數分項數字

(於於於於 1997、、、、1998、、、、1999 及及及及 2000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計算日計算日計算日計算 )

服務 計算日期 醫療 生㆟員㆟數

醫生 護士
科學主任

(醫務)
醫務化驗

師/化驗員
藥劑師 總㆟數

總部 1.1.1997 15 8 23

1.1.1998 14 9 23

1.1.1999 17 7 24

1.1.2000 20 7 27

分區健康服務部 1.1.1997 17 60 77

1.1.1998 15 70 85

1.1.1999 19 75 94

1.1.2000 20 71 91

病理化驗 1.1.1997 5 2 102 109

1.1.1998 5 2 120 127

1.1.1999 7 2 120 129

1.1.2000 7 2 123 132

㆗央健康教育組 1.1.1997 4 24 28

1.1.1998 4 24 28

1.1.1999 5 24 29

1.1.2000 5 22 27

港口 生 1.1.1997 12 8 20

1.1.1998 13 8 21

1.1.1999 13 8 21

1.1.2000 13 7 20

家庭健康服務 1.1.1997 67 410 477

1.1.1998 77 435 512

1.1.1999 79 445 524

1.1.2000 79 402 481

長者健康服務(公共健康) 1.1.1997 0 0 0

1.1.1998 1 0 1

1.1.1999 9 37 46

1.1.2000 9 4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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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計算日期 醫療 生㆟員㆟數

醫生 護士
科學主任

(醫務)
醫務化驗

師/化驗員
藥劑師 總㆟數

㆗醫藥 1.1.1997 0 0 0

1.1.1998 1 0 1

1.1.1999 1 3 4

1.1.2000 1 4 1 6

職業健康(借調往勞工處)* 1.1.1997 8 19 27

1.1.1998 9 19 28

1.1.1999 15 28 43

1.1.2000 15 31 46

食物 生(借調往食物環 1.1.1997 2 2

境 生署)** 1.1.1998 2 2

1.1.1999 2 2

1.1.2000 8 7 15

* 自 1998年 12月起，行政職責已移交予勞工處
** 自 2000年 1月起，行政職責已移交予食物環境 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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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管制醫護激光的使用

(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使用激光脫痣是否屬於醫藥治療使用激光脫痣是否屬於醫藥治療使用激光脫痣是否屬於醫藥治療使用激光脫痣是否屬於醫藥治療，因而必須由醫生施行，因而必須由醫生施行，因而必須由醫生施行，因而必須由醫生施行。。。。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執業」包括對任何形式
的疾病的診斷，不論經如此診斷後是否予以醫藥治療或施行外科手

術。

2. 香港法例第 161 章並無就醫藥治療下定義，但該條例的文意顯
示，由一名註冊醫生施行的治療就是醫藥治療。雖然醫生可使用激光

脫痣作為醫藥治療的一種方式，但並不等於任何非註冊醫生的人士為

美容而非醫療目的使用激光脫痣，均屬違法，除非該名人士自稱為註

冊醫生。

3. 為美容目的脫痣並不一定屬於醫藥治療，所以激光儀器操作員

只要沒提供或聲稱提供醫藥治療，便不違反《醫生註冊條例》第 28(2)
條的規定。

4. 從法律觀點而言，現時的《醫生註冊條例》並不能規定只限註

冊醫生使用激光。

5. 生署曾研究其他國家規管使用激光作美容用途的情況，現概

述如下：

(a) 在美國，各州之間有關激光的規例差異甚大。這些規例主要是
關於激光儀器的登記和有關操作員與機構的牌照事宜。舉例

說，在紐約州，激光儀器操作員須取得合資格證明書。醫療激

光儀器是受管制裝置，只供持牌執業者購買。

(b) 在英國，非醫務人員使用激光儀器作美容用途並不受 生部門

規管。如器材製造商聲稱該產品並非作醫療用途，有關器材就

不會列為醫療器材，也無須符合歐洲聯盟國家所協定的「醫療

器材指令」(Medical Devices Directive)。

(c) 在新加坡，使用激光作美容用途並不受 生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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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署會繼續留意海外在這方面的發展。與此同時，機電工程

署、 生署和勞工處會攜手合作，加強巿民和使用者在激光安全方面

的意識，例如向美容院派發《激光安全守則》，並及就有關激光安全

的事宜向這些處所提供技術支援和意見。

如何區別化學藥品及醫護設備在美容與醫療兩方面的應用

7. 要區別醫藥治療和美容治療，必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有關裝

置和受管制化學藥品的使用。在大多數情況下，只須查究所進行程序

的目的，兩者的分別就顯而易見。醫藥治療是指為控制不正常情況或

疾病而進行的程序，至於美容治療則是為美容而進行的程序。


